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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SDR-2023-0010001

博政字〔2023〕2号

“ ”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博山区“以商招商”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博山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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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

为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参与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，推动

我区企业与“世界 500强”“中国 500强”、行业领军企业和市外

优质合作伙伴在更高水平、更广领域、更深程度上实现互利合作，

推动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奖励对象

1.“以商招商”项目；

2．“以商招商”引荐人。

第二条 认定标准

1．项目奖励认定标准

（1）博山本地企业（是指已在博山区工商注册，依法纳税

3 年以上的企业）与市外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方式新上的项目；

（2）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要求和我区产业发展规划；

（3）市外投资股权占比不低于 20%（含）;

（4）工业项目自开工 2 年内亩均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280

万元；

（5）工业项目年亩均销售收入不低于 300万元。

2．引荐人认定标准

“以商招商”引荐人是指引荐市外投资项目到我区，且与新引

进项目企业无实质性股权关系的本地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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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奖励政策

1．项目奖励。符合奖励认定标准的“以商招商”项目自投

产年度起，五年内企业对区政府贡献按前 3 年 100%，第 4—5 年

50%，由区政府等额标准奖励企业用于项目建设。本地企业以与

市外企业合资合作新上项目的新增区政府贡献为标准进行相应

的奖励。

2．引荐人奖励。项目自开工之日起（以项目取得施工许可

证时间为准，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，以纳统时间为准）

2 年内，形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、1 亿元以下的，按

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0.1%给予奖励；项目形成固定资产 1 亿元

及以上、5 亿元以下的，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0.2%给予奖励。

项目形成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 亿元及以上的，按照项目实际投资

额的 0.3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四条 申报程序

1．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所在镇（街道）进行申报。项

目所在镇（街道）对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认定后，

连同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2．审核。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材料进行完备

性审核后，报区政府确定的第三方审计机构或区审计部门进行评

估认定。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审核结果确定拟进

行奖励的企业和项目名单及奖励金额，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3．奖励兑现。区政府批准同意后，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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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办公室向区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。奖励资金的应纳税款应依法

缴纳。

第五条 对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引荐奖励资金的，由项目牵

头招引部门负责追回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月 4日。奖励政策与市区其他扶持政策重复、同类的，同一

主体、同一项目按照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博山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4日印发


